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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

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艾泰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停车行业

协会、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神州路路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博思高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小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忠于、王磊、纪辉兴、程群群、陈朗桥、林梓琪、王益群、李媛红、易

晓珊、许华杰、毛应萍、杨应科、张涛、陈达宁、赵莹、陈财炜、李小坤、陈付庆、欧莹莹、张毅、

陈在杰、陈文婷、刘宇文、庄立坚、李治蓉、朱启政、尹加劲、段华威、陈怀瀚、秦光荣、黄华军、

谭振威、孙海金、赵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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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库）管理系统功能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停车场（库）管理系统的总体要求、应用功能要求、性能要求及信息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停车场（库）管理系统的设计、施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35273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A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

GA/T 761—2024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GA/T 833 机动车号牌图像自动识别技术规范

DB4403/T 180—2021 智慧停车 智慧标志设置规范

DB4403/T XXXX—XXXX 公共智慧停车平台数据接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停车场（库）管理系统 parking lots management system

具备停车场（库）运营管理功能、智慧停车服务（3.5）关联功能、行政管理需求关联功能的一

种实现综合管理的信息系统。

注：不包括立体停车库自动存取车辆的调度控制系统。

3.2

车位总数 the total number of parking spaces

停车场（库）全部可用于停车的车位数量。

注：车位类型包括但不限于标准车位、微型车位、子母车位等车位。

3.3

空余车位数 the number of available parking spaces

停车场（库）除已停放车辆外的车位数量。

注：空余车位类型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车位、月卡车车位、临时停车车位等车位。

3.4

公共智慧停车平台 public smart parking platform

由政府投资建设的，通过对全市停车场（库）数据的接入、汇聚、存储、分析和处理，并与停

车场（库）管理系统、第三方错峰停车平台等联动，实现向公众提供车位信息发布、预约停车、错

峰停车等公共服务，并具备审批监管、决策支持等行政管理功能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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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车服务 smart parking services

提供车辆自动识别、计时收费、车辆导航等停车场（库）本地化服务，以及与公共智慧停车平

台（3.4）联动向公众提供的信息发布（3.6）、预约停车（3.7）、错峰停车（3.8）等公共服务。

3.6

信息发布 information release

停车场（库）动静态信息的发布服务，如停车场位置、收费标准、开放时段、车位总数（3.2）、

空余车位数（3.3）、预约车位额度（3.11）、预约车位剩余数量（3.12）等。

3.7

预约停车 reserved parking

停车场（库）通过公共智慧停车平台（3.4）等线上服务平台，在约定时间内向停车用户提供的

空位预留服务，仅保证空位数量，不指定具体位置，包括不同的预约模式：全量/部分、刚性/弹性、

配额/实时等。

3.8

错峰停车 off-peak parking

停车场（库）在原非对外开放时段结合实际对外开放的停车服务，或不同停车场（库）之间在

各自空闲时段通过资源共享方式提供的停车服务。

3.9

预约车辆 vehicles with parking reservations

通过公共智慧停车平台（3.4）等线上服务平台，向具备预约停车（3.7）业务功能的停车场（库）

预约某个时段入场停车的车辆。

3.10

非预约车辆 non-reservation vehicles

除预约车辆（3.9）之外的其他车辆，包括未进行预约的月卡车、年卡车等。

3.11

预约车位额度 the quota for reserved parking spaces

停车场（库）用于预约停车（3.7）服务的车位数量。

注：当停车场（库）将全部可用于停车的车位向停车用户提供预约停车时，车位总数等于预约车位额度。

3.12

预约车位剩余数量 the remaining number of reserved parking spaces

停车场（库）预约车位额度（3.11）中除已停放车辆和已被用户预约外的车位数量。

注：当停车场（库）开放全部可用于停车的车位供预约停车时，空余车位数即为预约车位剩余数量。

3.13

全量预约模式 full reservation mode

停车场（库）将全部可用的停车车位向停车用户开放用于预约停车（3.7）的服务模式。

3.14

部分预约模式 partial reservation mode

停车场（库）将部分车位向停车用户开放用于预约停车（3.7）的服务模式。

3.15

刚性预约模式 rigid reservation mode

停车场（库）用于预约的车位额度，无论是否已被停车用户预约，均不可被非预约车辆占用的

服务模式。

3.16

弹性预约模式 flexible reserv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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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库）用于预约的车位额度，在未被停车用户预约的情况下，非预约车辆也可占用停放

的服务模式。

3.17

实时预约模式 real-time reservation mode

根据停车场（库）预约车位额度（3.11）实时剩余情况，向停车用户反馈预约停车订单受理情

况的服务模式。

3.18

配额预约模式 quota-based reservation mode

结合停车场（库）历史运行情况，提前预估并设定未来一定时间各时段的预约车位额度（3.11）

剩余情况。根据提前设定的预约车位额度（3.11）剩余情况，向停车用户反馈预约停车订单受理情

况的服务模式。

示例：医院类停车场可通过配额预约模式提前预约 7天内某一时间段的车位。

4 总体要求

4.1 停车场（库）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应具备联网功能，支持有线或 4G 及 4G 以上网络

数据传输能力。

4.2 网络中断或其他故障恢复后，系统应具备主动恢复连接并自动续传的功能，且应优先上传实时

数据，网络空闲后再续传中断数据。

4.3 系统应具备相应的网络安全保护机制和数据安全保护机制，确保网络运行安全可靠，数据传输

准确无误且无信息泄露风险。

4.4 系统应具备与北京标准时间自动校正的功能。

5 应用功能要求

5.1 停车场（库）运营管理功能

5.1.1 基础功能

5.1.1.1 信息管理

系统应具备以下信息管理功能：

a) 支持停车场（库）信息设置功能，如停车场（库）名称、位置信息、出入口信息、总车位

信息、总充电车位信息；

b) 支持对车辆身份信息的录入、授权、变更、注销、延期、挂失、冻结/解冻等功能；

c) 支持车辆出入规则设置功能，如固定、月卡、年卡、临停等车辆出入规则；

d) 支持收费标准配置功能，如固定、临停等停车类型的收费标准。

5.1.1.2 出入管理

5.1.1.2.1 系统应支持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车辆凭证识别功能，且满足以下要求：

a) 能够自动识别出符合 GA 36 中规定的民用、军用、警用、武警等车辆号牌（摩托车号牌、

低速车号牌、临时号牌、拖拉机号牌除外）信息及港澳车辆号牌信息；

b) 在无干扰情况下，车辆以不高于 15 km/h 的速度通过停车库（场）出入口时，车辆号牌捕

获率不低于 99%，号牌号码识别平均准确率不低于 98%，号牌颜色识别平均准确率不低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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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车辆号牌识别响应时间应符合 GA/T 833 的规定。

5.1.1.2.2 经营性停车场（库）应具备以下自动识别功能：

a) 支持通过安装在停车场（库）出入口的采集装置来获取出入口处的通车数量，实现通车计

数功能；

b) 支持停车场（库）出入口处的车辆倒车、滞留等异常事件的识别及提示功能，并在发生异

常事件时，不影响通车计数准确性。

5.1.1.2.3 系统的出入控制功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支持根据预设的车辆出入规则实现停车场（库）出入口的开放或关闭；

b) 支持车辆管控名单和管控策略，并按照对应的管控策略控制停车场（库）出入口的开放或

关闭；

c) 支持手动操作、系统控制等方式实现停车场（库）出入口的开放或关闭。

5.1.1.2.4 系统的出入信息管理功能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支持对停车场（库）车辆出入信息的记录、管理及查询等功能，以及对未识别的车辆信

息进行人工补录的功能；

注：车辆出入信息包括停车场（库）编码、停车记录ID、车牌号码、车牌颜色、车辆颜色、车型、出入口信息、

出入时间、图像信息等。

b) 应支持空余车位数信息的发布及校正功能；

c) 宜支持空余车位数信息的分类统计功能。

5.1.1.3 计费缴费管理

经营性停车场（库）具备以下计费缴费功能：

a) 应支持两种或两种以上停车缴费方式，包括现金、银联卡、ETC、第三方支付平台等；

b) 宜通过绑定用户支付方式，实现先抬杆离场、后自动缴费的模式；

c) 应能够根据车辆出入信息自动计时计费，并将收费信息发送至支付端；

d) 应支持在网络或设备等异常情况下收取停车费用。

5.1.2 拓展功能

5.1.2.1 停车引导

支持停车引导功能的系统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具备车位状态检测功能，车位状态的检测满足以下要求：

1) 采用超声波检测车位状态，车位状态检测准确率不应低于 97%；

2) 采用地磁检测车位状态，车位状态检测准确率不应低于 97%；

3) 采用红外检测车位状态，车位状态检测准确率不应低于 95%；

4) 采用视频或其他方式检测车位状态，车位状态检测准确率不应低于 97%。

b) 应具备车位总数、空余车位数的统计及校正功能；

c) 应支持引导车辆进入目标区域和/或车位，并为车主提供实时导航服务；

d) 宜支持对车位进行分区管理，实现区域划分、区域内车位数展示；

e) 宜支持通过电子情报板动态调整停车场（库）内部交通流线。电子情报板设置原则应符合

DB4403/T 180 第 4 章的规定。

5.1.2.2 寻车

支持寻车功能的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支持按车位编码、车辆号牌等一种或多种信息查询车辆停放位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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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支持通过自助查询设备、移动端等方式查询车辆停放位置，并根据当前定位信息生成推荐

寻车路线的功能；

c) 支持通过场内地图实现最短寻车路线推荐、寻车过程实时位置显示以及寻车路线导航等功

能。

5.1.2.3 自动泊车

支持自动泊车功能的系统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具备环境感知、定位和信息交互等功能；

b) 应支持自动泊车服务的接口，具备与车辆、移动端通信的功能；

c) 宜支持根据停车场（库）车位实时使用情况，提供泊车调度服务功能。

5.1.2.4 其他运营管理功能

系统宜支持停车场（库）需要的其他运营管理功能。

5.2 智慧停车服务关联功能

5.2.1 基础功能

5.2.1.1 系统应支持将停车场（库）动静态数据上报至公共智慧停车平台，系统接入公共智慧停车

平台的流程按照附录 A 进行。动静态数据内容及格式见 DB4403/T XXXX—XXXX，主要包括：

a) 静态数据：停车场（库）名称、停车场（库）编号、许可决定文书号、停车场（库）类型、

停车场（库）详细地址、经度、纬度、出入口通道名称、出入口通道编码、出入口类型、

车位总数、营业时间、收费标准等；

b) 动态数据：车牌号码 、入场时间、入场车辆照片、出场时间、出场车辆照片、已使用车位

数、已预约车位数、空余车位数、预约车位剩余数量等。

5.2.1.2 静态数据发生变化时，停车场（库）管理单位应在 24 h 内将相关变化数据上报至公共智

慧停车平台；动态数据应实时采集并上报至公共智慧停车平台。

5.2.1.3 当系统数据传送中断时，应尽快恢复连接，并将问题原因上报至公共智慧停车平台。

5.2.1.4 系统恢复连接后，应按要求及时将原有未传送或者传送失败的数据重新上报至公共智慧停

车平台。

5.2.1.5 停车数据的采集和使用过程中，应按照 GB/T 35273 的要求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5.2.2 拓展功能

5.2.2.1 停车预约

5.2.2.1.1 支持停车预约功能的系统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具备接收公共智慧停车平台下发的预约停车数据、取消预约数据等信息的功能；

b) 系统收到预约停车数据时，应预留相应数量的车位；

c) 系统收到取消预约数据时，应取消预留的车位；

d) 应具备自动统计已预约车位、预约车位剩余数量等信息的功能；

e) 订单申请入口应与公共智慧停车平台实现联通；

f) 涉及与多个外部停车平台联通的业务时，应保持规则一致、资源共享；

g) 宜支持根据车位设置对整个停车场（库）和/或各分区的车位占用情况进行统计，计算空余

车位信息。

5.2.2.1.2 当车辆出入场、预约停车、取消预约、违约等场景触发车位数量变化时，系统应将已使

用车位数、已预约车位数、已使用充电车位数、空余车位数、预约车位剩余数量、充电车位剩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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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信息实时上报至公共智慧停车平台。

5.2.2.1.3 根据停车场（库）实际情况，结合车位额度的设置、可预约车位的占用、预约停车订单

的受理三个维度，可组成差异化的预约停车模式，包括：全量刚性（实时/配额）预约、全量弹性（实

时/配额）预约、部分刚性（实时/配额）预约、部分弹性（实时/配额）预约等。各预约模式下的数

据更新规则参见附录 B。

5.2.2.1.4 当停车场（库）开放全量或者部分车位用于预约时，宜充分考虑停车场（库）年卡/月

卡车数量，若年卡/月卡车数量超过停车场（库）车位总数，则不宜实施预约停车服务。其他情况则

宜根据停车场（库）年卡/月卡车停放规律酌情考虑。

5.2.2.2 错峰停车

支持错峰停车功能的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支持设置错峰停车时段、可停放时段、可取消错峰停车的时间规则等服务规则；

b) 支持将停车库（场）编码、服务商编码、套餐编号、套餐类型、套餐价格、套餐状态等信

息上报至公共智慧停车平台。

5.2.2.3 充电设施信息上传

宜支持与相关充电设施运营平台对接，通过数据共享的方式采集停车场（库）内充电设施总数、

类型及使用状态等信息，并上传至公共智慧停车平台。

5.2.2.4 入口排队监测

对于未实施预约停车服务的停车场（库），宜具备入口车辆排队状态实时监测功能。当系统监

测到入口车辆排队长度超过预设阈值时，宜支持记录该状态并将数据实时上传至公共智慧停车平台。

5.3 行政管理需求关联功能

5.3.1 数据上传

5.3.1.1 系统将采集的进出停车场（库）出入口编号、车辆号牌号码及颜色、车型、图像、车辆出

入场时间等信息实时上报至公共智慧停车平台。

5.3.1.2 采集的车辆图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当车辆通过停车场（库）出入口时，至少捕获一张车辆图片，图片中包含车辆号牌及车辆

前部或者后部的基本特征信息；

b) 图像中车辆号牌完整、清晰，号牌边缘与图像边缘平行，无倾斜；

c) 图像分辨率不小于 1280×720 个像素点；

d) 图像颜色不低于 24 位真彩色；

e) 图像文件的存储大小不小于 100 KB 且不大于 500 KB；

f) 在 256 级灰度标准下，图像中号牌区域平均灰度值不小于 70 且不大于 130；

g) 机动车号牌在图像中的水平像素点大于 100。

5.3.2 数据续传

当网络中断或其他故障恢复后，系统应具备主动恢复连接并自动续传的功能，且应优先上传实

时数据，网络空闲后再续传中断数据。

5.3.3 数据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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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应每天24点获取当天需要补报出入场记录的车辆信息，向公共智慧停车平台补报车牌对应

的出入场记录。

5.3.4 数据校准

系统应每天向公共智慧停车平台上报当前停车场（库）内车辆信息用于数据校准。每整点上报1

次，全天共上报24次。

6 性能要求

6.1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准确率满足以下要求：

a) 静态数据准确率不应小于99%；

b) 动态数据中，空闲车位数采集数据误差不应超过±5%（以实际数据为基准），其他动态数

据与实际数据偏差不应超过±5%。

6.2 数据传输

6.2.1 数据上报时间

系统主动传送至公共智慧停车平台的时间延迟应小于20 s。

6.2.2 数据下发响应时间

系统响应公共智慧停车平台的应答延迟时间应小于3 s。

6.2.3 断点续传

当系统与公共智慧停车平台之间出现网络抖动、持续时间在10 s内的服务短暂故障或其他瞬时

故障时，系统应设置重试机制，立即重试，应保证数据及时性和成功率，重试上限10次。

6.3 数据存储

系统存储的所有信息应当真实、完整，保存时间不应少于30 d。

6.4 时钟精度

时钟精度满足下列要求：

a) 系统时钟应与其他可信时钟源至少每24 h同步一次；

b) 系统时钟精度不应低于每周±10 s。

6.5 系统可靠性

系统可靠性满足下列要求：

a) 系统平均年故障时间不应超过3 d；

b) 系统平均故障修复时间（MTTR）不应超过120 min。

7 信息安全要求

信息安全应符合 GA/T 761 表 1 中 C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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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停车场（库）管理系统接入公共智慧停车平台流程

A.1 接入申请

A.1.1 停车场（库）经营单位应与公共智慧停车平台沟通确认，满足接入要求后进入接入流程。

A.1.2 停车场（库）管理系统服务商提交接入申请，申请表应包含停车场（库）基本信息、服务商

信息、停车场（库）管理系统等相关信息。

A.1.3 公共智慧停车平台进行接入信息核准，核准项包含停车场（库）基础信息、软/硬件功能、

网络环境和带宽等信息是否满足接入标准。

A.2 开发联调

A.2.1 核准通过后，公共智慧停车平台应对停车场（库）管理系统服务商下发接入文档、密钥、环

境等相关信息。

A.2.2 停车场（库）管理系统服务商应在测试环境下进行接口的开发、联调及自测，自测通过后提

交公共智慧停车平台进行验收。

A.3 数据核准

A.3.1 验收测试通过后，应进行生产环境接入，生产环境接入完成后，可在公共智慧停车平台的管

理后台中查看接入后的相关上报数据。

A.3.2 公共智慧停车平台应进行线下数据校核工作，若校核发现数据不准，停车场（库）管理系统

服务商应对系统进行修改，直到校核通过。

A.4 现场实测

校核通过后，应进行现场功能实测，若实测不通过，停车场（库）管理系统服务商应进行改进，

直到实测通过。

A.5 上线

现场实测通过后，应向相关公共机构申请上线，上线申请同意后该停车场（库）信息上架到用

户访问侧供用户访问。

A.6 接入流程图

停车场（库）管理系统接入公共智慧停车平台的接入流程图见图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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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接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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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预约模式设计方案

B.1 全量刚性（实时/配额）预约

全量刚性（实时/配额）预约模式设计方案如下：

a) 公共智慧停车平台下发预约订单，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

余车位”-1，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b) 公共智慧停车平台取消预约订单，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

余车位”+1，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c) 预约车辆未在预约时间内进场，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余

车位”+1，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d) 预约车辆在预约时间内进场，入口道闸抬杆，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预约平台，公共智慧停

车平台核销订单；

注：一个预约订单，车辆只可进出一次停车场（库）；不可多次快速进出停车场（库）。

e) 预约车辆出场，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余车位”数+1，余

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f) 非预约车辆进场，入口道闸不抬杆，车辆无法进入。

B.2 全量弹性（实时/配额）预约

全量弹性（实时/配额）预约模式设计方案如下：

a) 公共智慧停车平台下发预约订单，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

余车位”-1，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b) 公共智慧停车平台取消预约订单，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

余车位”+1，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c) 预约车辆未在预约时间内进场，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余

车位”+1，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d) 预约车辆在预约时间内进场，入口道闸抬杆，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预约平台，公共智慧停

车平台核销订单；

注：一个预约订单，车辆只可进出一次停车场（库）；不可多次快速进出停车场（库）。

e) 预约车辆出场，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余车位”数+1，余

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f) 非预约车辆进场，根据停车场（库）空余车位情况，有以下两种处理方式：

1） 当总空余车位为 0 时，入口道闸不抬杆，车辆无法进入；

2） 当停车场（库）内有空余车位时（已扣除预约未入场的车辆），入口道闸抬杆，停车

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余车位”数-1，余位变化实时推送

至各预约平台。

g) 非预约车辆出场，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余车位”数+1，

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B.3 部分刚性（实时/配额）预约

部分刚性（实时/配额）预约模式设计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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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共智慧停车平台下发预约订单，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

余车位”-1，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b) 公共智慧停车平台取消预约订单，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

余车位”+1，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c) 预约车辆未在预约时间内进场，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余

车位”+1，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d) 预约车辆在预约时间内进场，入口道闸抬杆，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预约平台，公共智慧停

车平台核销订单；

注：一个预约订单，车辆只可进出一次停车场（库）；不可多次快速进出停车场（库）。

e) 预约车辆出场，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余车位”数+1，余

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f) 非预约车辆进场，入口道闸不抬杆，车辆无法进入，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不变，

停车场（库）“总空余车位”数-1，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g) 非预约车辆出场，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不变，停车场（库）“总空余车位”数+1，

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B.4 部分弹性（实时/配额）预约

部分弹性（实时/配额）预约模式设计方案如下：

a) 公共智慧停车平台下发预约订单，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

余车位”-1，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b) 公共智慧停车平台取消预约订单，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

余车位”+1，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c) 预约车辆未在预约时间内进场，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余

车位”+1，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d) 预约车辆在预约时间内进场，入口道闸抬杆，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预约平台，公共智慧停

车平台核销订单；

注：一个预约订单，车辆只可进出一次停车场（库）；不可多次快速进出停车场（库）。

e) 预约车辆出场，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停车场（库）“总空余车位”数+1，余

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f) 非预约车辆进场，根据停车场（库）空余车位情况，有以下三种处理方式：

1） 若“总空余车位”=“预约余位”，入口道闸抬杆，停车场（库）“预约余位”数-1，

停车场（库）“总空余车位”数-1，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公共智慧停车

平台核销订单；

2） 若“总空余车位”＞“预约余位”，入口道闸抬杆，停车场（库）“总空余车位”-1，

“预约余位”不变，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3） 若“总空余车位”= 0 ，入口道闸不抬杆，车辆无法进入。

g) 非预约车辆出场，若“非预约在场车辆数”＞“非预约总车位数”，“预约余位”数+1，

“总空余车位”+1，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h) 非预约车辆出场，若“非预约在场车辆数”≤“非预约总车位数”，“预约余位”数不变，

“总空余车位”+1，余位变化实时推送至各预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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